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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的私有财产批判和市民社会转向 
——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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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以私有财产和国家制度间的矛盾关系为问题聚焦，通过对比普鲁士国家的“政治图景”和黑格

尔伦理国家的“理论形象”，马克思确证了私有财产之于黑格尔法哲学结构的关键地位。在批驳以意

志为起点的抽象法哲学基础上，马克思既揭示出黑格尔法哲学在政治层面得以现实化的实践限度，又

实现了以该限度为前提的市民社会转向，这在根本上关乎唯物史观立场的确立。由此可见，青年马克

思在私有财产批判语境中，对作为社会历史特定阶段的市民社会的现实表征与内在局限的透视，构成

他日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解剖市民社会，并探究人类社会历史变迁规律的理论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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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法哲学的关系问

题，学界的共识在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既构

成青年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方法论支

撑，又促使其完成了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唯物主

义转向。然而，当私有财产问题作为阐释马克思

理论体系的新线索进入大众视野时，围绕该论断

的争议便不绝于耳
①
。且不说欠缺辩证法训练的

费尔巴哈难孚众望，单就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政治

批判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问题，亦无法在唯

心−唯物、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中一探究

竟。这就导致，青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转向被肤

浅地视作研究领域的简单嬗变。鉴于此，回溯青

年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并梳理其批判黑格尔法哲

学的实际进程，成为当务之急。 

应当说，1843 年前后，马克思以私有财产和

国家制度间的矛盾关系为抓手，通过检视私有财

产的法权关系，不仅把握到黑格尔法哲学的实践

限度，更据此达到了市民社会的批判转向这一唯

物史观的前提。其中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回溯

私有财产和国家制度的近代关联，重新定位《莱

茵报》时期马克思的问题意识；第二，接续这一

问题意识，阐释马克思何以通过梳理黑格尔国家

构想的内在矛盾，明确法哲学的实践限度，从而

指认黑格尔以法哲学改造近代自然法传统的理

论意图必然落空；第三，澄清青年马克思批判私

有财产所实现的市民社会转向的理论意义。 
 

一、私有财产困惑：在法和国家 
之间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

序言中曾谈道，他早年有关普鲁士政治制度的批判，

始于对市民社会-物质生活关系总和的探究。但令人

费解的是，马克思当初遭遇的“物质利益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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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被看作是对市民社会经济纷争原因的“不解”。

深耕文本不难发现，该论断掩盖了马克思本人的

关键提示：探问物质利益问题的动因源于对法权

关系的疑虑。反观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政论文章可

知，有感于普鲁士政治的错乱表现，他开始关注

法的利益本质，并意识到习惯法和制定法直接构

成国家保障私有财产的依据。针对国家理性在私

有财产归属问题上的二律背反，彼时的马克思将

法的实践悖论归咎于国家制度的缺陷。在《评奥

格斯堡〈总汇报〉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中，

通过考察省议会的特殊组成，马克思发现了特殊

利益之间的联合及其与国家制度的对抗。由此，

指明普鲁士政治的非法表现在于“不是国家的有

机理想性，而是私人利益的切身需要，才是等级

制度的建筑师”[1](392)。换言之，“物质利益难题”

的核心在于现实私法关系和国家制度理性之间

的矛盾。如此一来，探问私有财产和国家制度的

冲突缘由并评估黑格尔解决方案的效用，就成为

马克思出任《莱茵报》编辑时的关切焦点。 

近代以降，私有财产与国家的关系备受政治

哲学家关注。在古典城邦时期，个体实际身处伦

理共同体中，城邦政治的合法性根据是公共的

“善”。彼时国家和社会是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

同质结构，财产分配因循伦理身份的等级秩序。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作为“政治民主

化与经济市场化的、政治公共领域与经济私人 

领域的载体”[2]出现，这才催生出脱离共同体而

追求私人财产的现代原子个体。于是，私有财产

成为人格的表征，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成为政治秩

序建构的核心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个体

的逐利行为泛滥，市民社会势必沦为私利纷争的

战场。为兼顾私有财产与公共利益，近代政治家

们通过意志规定性构建自然法方案，“意志作为政

治秩序的来源，是近代政治哲学的特色”[3]。应当

说，自然法学说大致呈自然权利论和社会权利论

两种思路。霍布斯和洛克作为自然权利论的主要

提倡者，主张国家与法的意志均源于自然法的

“理性”，它们皆预设了自然状态下自我保全的

诉求。据此，自然权利论者需要凭借“一部理性

的公法或者说一部自然的宪法”[4]来划定意志范

围、界定个人权利。在洛克看来，“必须要通过某

种拨归私用的方式，然后才能对于某一个人有用

处或者有好处”[5](18)。可见，私有财产恰好构成

利益的边界和个体意志独立性的理性象征。为避

免私利争端的无限循环，洛克诉诸国家来保障个

人财产，“人们参加社会的重大目的是和平地和

安全地享受他们的各种财产”[5](83)。换言之，这

一看似源于自然的公共权利实则出自个人利益

的诉求。不同于自然权利论者，卢梭将保全私有

财产的个人诉求上升为公共性目标，并把基于公

共意志的财产权确立为公民社会的基础。他以公共

意志涵盖个人意志，旨在避免毫无节制的私利追

逐对共同体利益的损害。这就使国家的作用体现

为创设可在社会范围内保障私人财产权的契约

关系，促进私人利益与公共意志的统一。质言之，

通过契约关系，国家对私人利益的承认和对公共

利益的捍卫乃是一体两面。 

在国家层面，黑格尔对卢梭将意志作为国家

的原则持肯定态度，但拒斥卢梭的契约国家构

想。在黑格尔看来，“以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随

心表达的同意为其基础”[6](290)的契约只能塑造

徒具形式普遍性的共同意志。国家一旦被视为个

体间契约的产物，原子化个人与公共善之间的分

裂将长期持存。接过近代自然法的理论包袱，黑

格尔的法哲学另辟蹊径，力图扭转个人意志和普

遍意志之间的对立态势。这涵盖三个层次：第

一，在指明近代自然法因囿于权利支配关系而过

分强调个体意志的内在缺陷后，以客观精神构建

全新的法哲学。凭借理念客观化的进程，黑格尔

的目标是赋予抽象个人的意志以社会内容。他从

抽象法出发，将财产关系嵌入意志规定，以期抽

象法成为意志的客观化范式。之后，确立自由意

志和法的联结的连接关系[6](41)，从而使法的现实

化进程不断扬弃意志的内在性。最终，“以人—

物的法律关系为基础，即以所有权的概念为基

础，重构抽象法的整个领域”[7]，为自然意义上

的人奠定法权人格基础。第二，将法律关系确立

为推动客观意志普遍化的前提。法权人格的构建

是法律一直成为普遍理性意志的必要条件。随着

自由意志的现实化和个人主观自由获得实体性

内容，人格成了个人的完全表达，私人所有权成

为自由的起点。以物权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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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秩序的自然性，转而由内涵社会属性的法律

关系所约束。这一历程要求市民社会凭借私法来

对人格关系加以规定，即“随着市民社会对自然

的理性统治，人通过彻底地物化自然而挣脱自然

支配的解放史方告结束。”[8](136)第三，确证用国

家的普遍意志规定市民社会的财产关系。国家作

为市民社会利益纷争的调节角色，经由抽象法、

道德法过渡到伦理阶段，最终实现了法的现实

化。以特殊性为原则的市民社会一旦在政治国家

的制度运作中跃升为以普遍性为原则的伦理国

家，国家便再度与社会同构。如此一来，黑格尔

法哲学中的国家作为自在自为的伦理实体，使特

殊性与普遍性达到辩证统一。 

应当说，在为《科隆日报》撰写社论时，马

克思就着重从近代哲学的谱系把握黑格尔的国

家理性，肯定了黑格尔哲学的深刻性在于“根据

整体观念来构想国家”[1](228)，但也意识到黑格尔

未能妥善处置私有财产关系对国家制度的影响，

导致“私有财产没有办法使自己上升到国家的立

场上来，所以国家就有义务使自己降低为私有财

产的同理性和法相抵触的手段”[1](261)。这使得马

克思需要迂回考察黑格尔法哲学的国家理论，探

究黑格尔法哲学的结构不足。 

 

二、私有财产运作：在伦理国家和 
政治国家之间 

 

诚如利奥波德所言，“马克思对《法哲学原

理》的评论不是对黑格尔雄心的误读，而是对他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批判性评价”[9]。

在切入国家制度的对照评述前，马克思就集中表

达了对黑格尔思辨哲学抽象性的不满，并提纲 

挈领地指出法哲学的实践限度。换言之，《批判》

中对内部国家制度的条分缕析并非是巧合性的

研究摘录，而是对前一概述的回环论证。 

就这一论证而言，不可忽视的前提是马克思

肯定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划分。如

何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态度？日本马克思主义市

民社会派深入剖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

的市民社会概念，以及古典经济学中的市民社会

理论，并据此评价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

时，对市民社会的理解程度。该派代表人物山之

内靖认为马克思在撰写《批判》时“未能对黑格

尔关于市民社会的主体能动性的契机，以及以那

种需求体系为轴心的市民社会系统自律性的认

识进行评价”[10]，只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将市民

社会视为伦理分裂体的视角。这一看法难免矮化

了马克思经由黑格尔所达至的对市民社会历史

性变迁的认知。马克思之所以选择承接市民社会—

政治国家处于对峙状态的判断，不仅是因为他认

识到市民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会干预政治制

度，还在于他是从近代自然法的背景来理解黑格

尔对近代市民社会的改造意图。 

首先，针对国家和立法权的矛盾，马克思考

察了等级要素的历史地位。这包含两重结果：其

一，是由此领会黑格尔以政治架构修补近代自然

法传统的理论意图；其二，是基于黑格尔对市民

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划分把握近代市民社会的历

史性变化。实际上，黑格尔对等级要素的概念界定

具有鲜明的理论旨趣：从中引申出土地贵族等级的

政治使命，让等级要素承担中介角色并发挥政治国

家对市民社会“自上而下”的干预作用。黑格尔此

举显示，他是将市民社会的近代形态视作法哲学

面对的现实困境，由此开出寻求普遍意志生成的

方案。马克思正是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

系的描述中理解了现代社会内在的抵牾，并在接

续等级要素这一实则以私人要素为基础的折衷

方案中，把握到黑格尔的理论局限，即仅仅呈现

而非进一步挖掘这一分离的现实根源。 

马克思对黑格尔以等级要素作为普遍事务

承担者的复旧计划不甚满意。在他看来，黑格尔

尽管正确地把握到国家制度的内在矛盾，却进行

了错误的解释和处理。按马克思的说法，“等级

要素是市民社会的政治幻想”[11](79)，不可能成为

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合题，更无力在官僚政治

结构中发挥公共机关对特殊集团或单个人利益

的调节作用。通过梳理等级身份的历史变迁，马

克思发现黑格尔的等级要素设置掩盖了市民社

会内部构成的真实状态，即“黑格尔注重的是等

级要素的现代意义，即成为市民要素的化身、成

为 bourgois 的化身”[11](113)。真正的问题是等级要

素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双重性，其历史渊源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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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法国大革命。事实上，这场革命完成了政治等

级向社会等级的转变。它摈弃了政治生活中私人

属性的区分，并将等级差异完全置于社会领域，

从而使之固化为市民社会的内部差异。可见，法

国大革命开辟的现代社会不只造成了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分离，更催生出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并

驾齐驱的局面。如此一来，通过对照等级要素的

实际作用及其在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构想表现，马

克思厘清了私人等级的内部差别，进而认识到市

民社会在近代的变迁才是政治国家现实中退场

的真正缘由。 

其次，通过考察长子继承权，马克思在地产

这一不可让渡的私有财产中，指认了政治国家在

市民社会中的自我否定性，进而揭示出黑格尔法

哲学重塑自然法之意志方案的实践局限。在《法

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曾简要说明以所有权为基

础的契约状态是普遍意志的生成环节。社会自由

的实现有赖于个人意志在共同意志范围内获得

承认，而后者又以私人财产权的社会承认为前

提，所以在黑格尔看来，财产转让行为无异是个

人意志的证成。换言之，意志自由通过财产权得

以表现。这同时意味着，唯有政治国家维护彰显

意志关系的私有财产权，市民社会中的普遍意志

才得以形塑。 

此外，黑格尔还进一步肯定了自然伦理等级

(或被称为农民等级、土地贵族等级)从事政治活

动的独立性。在他看来，既然该等级凭借地产获

得了政治权利，那么它就能在行政强制与普遍竞

争之外，自觉服务于普遍利益。然而，马克思对

此却持反对意见。对马克思来说，世袭地产的不

可转让性使农民等级的权利获得绕过了社会承

认这一环节。不仅如此，黑格尔设想的独立政治

等级还使私有财产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在人

格的独立性中被掩盖。正如马克思所言，“无依

赖性的私有财产即抽象的私有财产以及与之相

适应的私人，是政治国家的最高构成”[11](130)，一

旦等级因素摇摆于私人要素和政治等级的双重

身份间，市民社会便只能重演自然法的前政治状

态。通过考察长子继承权和地产的关系，马克思

着重领会了私有财产意志关系的内在矛盾和社

会后果。 

最后，基于政治国家和私有财产的微妙张

力，马克思还原了黑格尔法哲学的私法基础，并

意识到现实法权关系在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异化

表达。在抽象法部分，黑格尔指出，因罗马法分

立了人格权和物权，故其无法确立有效界定权利

归属的法律关系。为弥补上述不足，黑格尔基于

所有权建立的人格概念，使物役于人，确立起以

财产为中介的人格自由。对此，艾伦·伍德曾质

疑道，“当黑格尔一方面主张私有财产在其有关

抽象法权的观念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又忽视

(或在任何程度上脱离)私有财产制度的现实效果

时，是否做到了前后一贯”[12]。巧合的是，马克

思的思路恰好解释了这一疑问，其之所以从《法

哲学原理》的第 261 节切入，意在探究私法在市

民社会中的现实效用。先是在对王权的评述中，

马克思回溯了该书导论第 12 节的意志设定问

题，归纳了从意志、人格、权利到所有权再到市

民社会的演进过程；再是在揭示私有财产之于抽

象法和政治国家中的双重面目后，马克思对照第

257 节和第 268 节，呈现政治国家作为伦理现实

的畸形表现；最后在对长子继承权与立法的关系

考察中，在迂回比较罗马和日耳曼的私有财产和

私法关系后，马克思指明了市民社会私法落后性

产生的原因在于将私利因素杂糅于公法之中。由

此可见，政治国家依循的法权关系在根本上与黑

格尔法哲学的法理基础——罗马法相矛盾：凭借

长子继承权确立的抽象人格只能让市民社会的

法理内涵倒退至日耳曼的私法层面。通过对等级

要素、长子继承权以及地产问题的考察，马克思

清晰地意识到：由于未能正确地处理私有财产关

系，黑格尔凭借政治国家这一伦理现实化的方案

来克服近代市民社会内部分裂的意图必然落空。 

“想要唯心主义来一个根本转变，‘翻转过来’，

而且是在唯物主义从未存在过的领域(社会史观方

面)内，就非有重大的，哲学以外的根据不可。”[13]

正是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性考察为马克思提供了

这一根据。通过对黑格尔政治国家的理论形象的

刻画和对普鲁士国家的政治图景的描绘，马克思

确证了私有财产之于黑格尔法哲学的“要冲”地

位，揭示出私有财产和私法关系在市民社会中的

交互作用。同时，在对政治国家的批判中，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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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还指认了近代社会以私有财产为轴心的意志

形而上学的最高表现是黑格尔哲学，而黑格尔的

法哲学实为近代市民社会变迁后果的理论方

案，马克思正是在将这一构想同其实际效用的比

对中侦破了“时代错乱”，并洞悉到黑格尔哲学

“从这些前提的基本观念来分析这些前提”的“全

部非批判性”[11](48)。正如阿尔都塞所言，马克思

对近代政治思想的阅读，目的是还原黑格尔所研

究的对象的真实面目，并赋予这些对象以自己的

说明[14]。黑格尔法哲学作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

也促成了马克思对近代政治哲学的反思。随后，

以私有财产批判作为历史性线索，马克思扩大了

问题的考察框架，并在分析黑格尔政治国家之理

论矛盾的基础上，勘破市民社会内在张力的历史

性来由。 

 

三、私有财产批判：转向社会历史 
中的市民社会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

稿》)通常被视为继《批判》后，马克思进一步反

思思辨哲学及其辩证法的里程碑文献。但该论断

却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与辩证法的关系进行了僵

硬划分。这一划分使人们无法连贯理解马克思从

改造黑格尔哲学到建构自身社会政治理论的有

机联系。区别于将《批判》作为讨论法和政治问

题的过渡性文本，德拉·沃尔佩认为《批判》最

先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变革，“它包含着

以批判黑格尔逻辑学(通过批判伦理−法的黑格尔

哲学)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一种哲学方法的最一般

的前提”[15]。且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辩

证法的批判深意也需结合《批判》方可明晰，这

一思路为深入理解市民社会的批判转向并破解

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形态差异的难题提供了

有效启发。 

结合黑格尔的辩证法来理解其法哲学，有助

于我们领会马克思的批判意图。首先，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导论中指出，其在逻辑学中阐明

的辩证法构成了法哲学分析的前提，此一辩证法

“不是主观思维的外部活动，而是内容固有的灵

魂，它有机地长出它的枝叶和果实来”[6](44)，可

见其势必融于黑格尔法哲学的理论架构之中。其

次，黑格尔介绍了辩证法的展开方式，即“概念

是从它本身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纯粹是概念规

定内在的前进运动和产物”[6](43)。值得注意的是，

概念运动的展开并不与真实的历史同向运行，

“一系列定在形态的实际的出现在时间上的次

序，一部分跟概念逻辑的次序是互有出入的”[6](45)。

根据这一方法，与其说抽象法跃升至伦理的过程

是概念运动的表现形态，毋宁说该过程反向呈现

了政治国家的构设原则和理想图景。自由意志在

抽象法中表现为抽象的人格概念和财产占有，而

达到伦理阶段时，其落实为政治国家凭借法律来

保障的政治权利，原初的财产关系已嵌入市民社

会的法律人格关系中。国家在这种规定中有了逻

辑学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言，“各种不同的权

力的命运是由‘概念的本性’预先规定好并封

存在圣宫(逻辑学)的神圣记录中”[11](19)。 

黑格尔法哲学研究专家科维纲将《逻辑学》

与绝对精神学说结合起来理解黑格尔的政治建

构，在其看来，作为客观精神的法的概念的现实

化结果，就是依循实定法运作的市民社会。这一

解读进路与马克思提出的批判前提不谋而合。循

此思路，马克思对内部国家制度的批判，看似指

向国家的组织架构，实则是基于错位的市民社会

关系，探问黑格尔以逻辑学方法架构法哲学的理

论局限。当马克思评价“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逻

辑学的补充”[11](22)之时，其已然抓住了法哲学“抽

象现实性”的基础。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将黑格

尔法哲学遮蔽的现实经验，还原为“出发点的事

实”，并重构人的现实存在。 

一方面，马克思在对长子继承权及等级要素

的考察中意识到，黑格尔试图以财产的人格化实

现普遍意志在国家中的持存，这一做法掩盖了人

格关系矛盾状态的现实前提，即私有财产法权关

系。黑格尔政治理论架构出的政治现实以社会领

域的流动性为基础，市民社会的流动又基于议员

的政治参与来实现。然而，私有财产对市民社会

内部关系的决定性塑造作用使得等级中介无法

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市民社会的僵化成为定局。

这决定了黑格尔通过法哲学扬弃自然法和搭建

通达伦理国家的政治架构的努力终究是徒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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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而言，近代市民社会的延续性矛盾无法在这

一政治方案中得到根除。就理论来说，囿于客观

精神的整体性框架，黑格尔法哲学方案一旦落实

至现实中，便高度依赖国家制度对社会关系的调

节，但此时国家制度本身已受私法关系左右。可

见，黑格尔法哲学方案的实践限度在于政治国家

的组织方式无法实现理想中的社会自由。 

要想走出理论僵局，就需要崭新的破题方

式。在对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对照评论中，马克

思将财产和社会意志的设定关联起来，经由对代

议制议员的身份考察，确认了公民的双重身份，

并在社会运作的现实关系中反思这一身份，“人

的社会不是一种给定的材料，而是人的效用的一

种结果”[16]。社会是一种主词，‘特殊的人格’的

本质是它的社会特质。在批判了私法人格的神秘

抽象性后，马克思指出，对人格的现实观念的正

确考察需要还原现实的人的经验存在。基于以上

分析可知，马克思之所以将民主制作为君主制的

真理提出，并非是主张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而

是因为民主制中“作为特殊国家制度的社会化的

人”[11](40)能够取代抽象人格的神秘性，表征人的

现实存在。质言之，在否定了法哲学的理论起点

后，马克思不再像黑格尔一般拘囿于意志关系和

政治存在的抽象言说，而是从私有财产和政治国

家的关系来考察人的社会性存在，这也构成了

《论犹太人问题》乃至《手稿》等文本的一贯线索。 

另一方面，马克思是通过将黑格尔对伦理国

家的政治性建构置于历史过程中，来反观作为社

会历史特定阶段的市民社会的政治表现。在揭露

出作为意志关系的私有财产实质时，马克思“精

确地分析了涵盖社会劳动秩序的每个阶段中每

项财产的功能模式”[18]，使私有财产的发展样态

反射出人的现实生存状况，之所以要在此后围绕

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的结构展开历史性批判，意

在将法哲学的理念主体置换为市民社会这一现

实主体，以还原被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所遮蔽

的市民社会原像。质言之，私有财产法权关系和

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被马克思把握为市民社会

历史变迁的投射，借此分析“经验的事实在其经

验的存在中具有一种与它自身不同的意义”[11](12)

的原因。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中把德国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学或私有

财产对国民的统治”[11](204)时，其目标已经转向对

社会历史特定阶段的财产关系和不同权利形式

的市民社会物质基础的追问，而《手稿》中对政

治经济学问题的处理焦点，就必然是私有财产的

表现形式和市民社会历史变迁间的关联。其中，

马克思在对地产的社会史梳理过程中，通过将地

产概括为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并进一步划分

动产和不动产，扩大了私有财产的考察类别。当

马克思意识到“在现实中，私法、道德、家庭、

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

环节，变成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17](108)之时，

其便要透过私有财产法权关系的变动表现来审

度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存在样态。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使得出自黑格

尔法哲学中的市民社会概念获得了崭新定义，这

一定义的根据是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物质交往关

系，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意涵：一是“真正的市

民社会”这一随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历史性社

会形态；二是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

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是构

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上层建筑的基

础，并为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普遍对

象奠定基础。随后，同样始于私法领域，马克思

将批判指向作为私有财产最高表现的资本，并将

议题由政治、法律和哲学传统中的“人的条件”

转变为价值、货币以及地产和雇佣劳动[8](229)等各

经济要素的宏观考察、结构化剖析。概而言之，

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青年马克思才得以

在私有财产批判语境中，透视作为社会历史特定

阶段的市民社会的现实表征与内在局限。 

 

四、结论 
 

按惯常理解，《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

思“未完成”的“不成熟”文本，处于仅以抽象

方式探讨人本质的阶段，抑或仍局限于纯粹政治

学分析与抽象人本学演绎。然而，若以私有财产

批判为线索理解市民社会的转向意义，该文本真

正的理论价值将体现为以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确证经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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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转向并非是研究对象的转换而只是问

题的纵深。马克思从未单独关注黑格尔的市民社

会理论，也无须专门展开研究。自 1843 年以来，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并非是对

黑格尔哲学的全然拒斥，而是赋予其革命性的转

向。这之所以对唯物史观的形成而言是构成“本

质重要的思想事件”[19]，是因为其推动了马克思

哲学特质的形成，即在意识形态批判中回溯真实

的历史。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只能与现代国家的现

实相和解，既然其无法“使各种历史形式的国家

成为适宜批判对象”[8](164)，那么这一仅仅“为历

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17](94)

的法哲学，在根本上就是缺乏开放性的。通过把

握人的政治存在之于黑格尔国家制度架构中的

悖论性，马克思从根本上否定了局部性的政治改

造，并通过深入市民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挖掘

出推动市民社会实现形态跃迁的物质力量。如果

说唯物史观“意味着同一般意识形态(及其哲学后

盾)的批判性脱离，它意味着全面而彻底地解除思

想、意识、观念等等对于现实世界的支配”[19]，

那么这一革命作用的发挥实则依赖于马克思私

有财产批判的逐步深入。 

第二，以私有财产批判为线索理解青年马克

思的市民社会转向，而非以此为界将马克思主义

切分为政治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等不同阶段，

便于我们厘清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理论之间的

不同点，并突显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于唯物史观的

内在性。马克思既不是在《手稿》中才对黑格尔

哲学及其辩证法展开批判，也不是由此彻底实现

了自身辩证法的建构。究其根本，辩证法不是一

种外在于社会内容的形式框架，而是将现实本然

从抽象哲学范畴的遮蔽中还原出来的动态历

程。马克思在私有财产批判语境中，对作为社会

历史特定阶段的市民社会的现实表征与内在局

限的透视，构成他日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解

剖市民社会，并探究人类社会历史变迁规律的理

论前奏。重新确证马克思市民社会转向的深层动

因和真实意涵，我们或可对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

方法论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意义，以及费

尔巴哈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哲学的关联和差异等问

题再行判别。与此同时，我们对马克思后续著作

的解读，尚需关注黑格尔哲学究竟是如何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既作为理论资源，又作为批

判对象，促使马克思重构人类社会历史的描述方式。 

 

注释： 

 

①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就时间线而言，康翟、刘秀等

学者认为“物质利益难题”构成私有财产批判的动因。

经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将私有财产法权关系置

于经济领域加以审度，并由此切入对现代生产关系的研

究。朱学平则是认为马克思在《批判》中已经展开私有

财产批判，并将《批判》中对地产、长子继承制等政治

问题的考察视作私有财产批判的渐次推进。就批判内容

而言，周嘉昕认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不同形

式的辨析可视为后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指向，推动

着剩余价值等理论的阐发。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学者

皆着重说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私有财产批判同后续政

治经济学批判的承接关系，而本文则主要聚焦私有财产

批判与唯物史观哲学特质的形成关联。(参见康翟：《马

克思私有财产批判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前提》，《学术月

刊》，2017 年第 11 期；刘秀：《私有财产的哲学本质

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晋阳学刊》，

2021 年第 1 期；朱学平：《私有财产的非社会性—— 马

克思对私有财产的首次批判》，《法治现代化研究》，

2018 年第 2 期；周嘉昕：《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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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Prussia and the ethical state from Hegel’s theory, Marx 

not only confirmed the pivotal status of private property in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but also revealed the 

latter’s realistic practical limitations at the political level on the basis of the refutations of abstract philosophy 

which was built on the concept of will, and meanwhile accomplished the theoretical turn of the civil society 

under the precondition of those limits, which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refore, it can be seen that young Marx perceived the superfi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trinsic 

limitations of civil society as a specific stage of social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private property criticism, 

which constituted the theoretical preface to his later anatomy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 his exploration into the 

laws of historical changes in human society by means of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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